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正升阳光城小区（三期）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8月16日，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组织验收组对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正升阳光城小区（三期）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根据《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正升阳光城小区（三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溱水路东与惠丰街交叉口，本次验收范围占地面积17407.69m2，建筑面积107131.98m2，实际总投资15260万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4年8月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成都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正升阳光城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郑州市环境保护局以（郑环审[2014]232号）对其进行了批复。该项目共分为三期进行建设：一期工程包含1#楼、2#楼、3#楼、4#楼、5#楼、6#楼共六栋楼；二期工程包括7#楼、12#楼、13#楼、14#楼共四栋楼；三期工程包括8#楼、9#楼、10#楼、11#楼和托儿所。其中一期工程于2018年8月建设完成并已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二期工程于2021年1月建设完成并已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三期工程于2021年3月开始建设，2024年6月3日正式竣工并进行了竣工及调试公示，2024年6月13日～14日建设单位委托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
（三）投资情况
项目三期实际总投资为15260万元，环保投资为39万元，环保投资比例占总投资0.2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阳光城小区（三期）建设项目，包括8#楼、9#楼、10#楼、11#楼和托儿所及配套的地下车库等；主要对项目建设的主体工程、辅助公用工程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对项目环评及批复与实际建设情况对比分析可知，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1）与原环评及批复对比，项目总建筑面积减少492.68m2；主要是由于原环评建设方案较早，后期规划图进行了稍微调整，但调整前后项目建筑面积、容积率及总户数不发生变化；
（2）本项目原环评及批复中供热主要采取的是用户自行安装空调供暖，但在随着目前社会发展，后期进行了规划与施工图调改为集中供暖，本次三期工程依托一期工程的热交换站；
[bookmark: _GoBack]（3）本项目原环评中的废水治理措施为：该小区总共所需化粪池15个，化粪池总容积为950m³，收水范围为1-14#楼和托儿所所产生的废水；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新密市金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该小区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分期建设；本次三期工程包括四栋楼，在7#楼东侧建设2座总容积为150m³的化粪池，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新密市金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与原环评及批复对比，项目排水去向不变，但化粪池容积较环评批复变小了，根据计算实际建设化粪池容积能够满足生活污水处理要求。
综上分析，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污染防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化，仅总建设面积比原环评批复减少、供热形式和化粪池体积发生了变化，经对比分析《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经现场检查，环保工程建设情况如下：
（一）废水
项目雨污分流，雨水进入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2座总容积150m³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新密市金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双洎河。
（二）废气
本项目设置有地下车库，机动车尾气主要在汽车怠速及慢速状态下时产生，机动车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CO、THC和NOx等，根据现场调查，地下车库内设置了机械强制通风系统，经通风管道引至室外位于绿化带范围内的百叶窗排放。本次三期工程设置有若干百叶窗，且排气口避开人活动频繁区域，通过环境空气稀释作用及周围绿化带的吸收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每栋楼设置6个烟道（共24个），居民厨房油烟经各家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高于楼顶烟道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风机、加压水泵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及交通噪声 和社会噪声。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泵房、风机及配电房等公建设施均选用低噪声设备， 其中水泵和风机置于专用的独立设备间，设备均安装了基础减震设施。
（四）固废
本次环境保护验收部分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于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 其中生活垃圾采用袋装化分类收集，在入口与宅间路边设翻盖式垃圾桶作为垃圾 暂存，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至垃圾中转站统一处理， 日产日清。化粪池污泥 90 天清掏一次，清掏后由物业组织专人专车（采用密闭罐车）外运至郊区农户用于 肥田。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主要结果如下：
（1） [bookmark: _Toc515429968]废气
项目地下车库已安装送排风系统，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排风系统引至排气口排放，经大气稀释和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进行预处理，根据监测结果，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限值要求（PH6-9，COD≤500mg/L、BOD5≤300mg/L、SS≤400mg/L），然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新密市金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双洎河，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四周厂界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四）固体废弃物
项目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化粪池污泥定期清掏，外运至郊区农户用于肥田。经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居民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五、工程建设对外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Hlk148479075]项目废气经废气治理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后四周厂界噪声可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能够妥善处置和合理利用。
综上，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运营后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经对照《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正升阳光城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书(报批版）》及其批复“郑环审[2014]232号”，本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满足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污染防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化，仅总建设面积比原环评批复减少、供热形式和化粪池体积发生了变化，经对比分析《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环保设施防治环境污染的能力能够满足主体工程需要；调试期间本项目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本项目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客观、真实，内容不存在重大缺项或者遗漏，符合环保验收要求。
综上所述，采取环保措施后，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均能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且能够满足环评文件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故满足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定期检修各环保设施，保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郑州正升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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